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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九乘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蒋燕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杭州九乘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蒋燕（身份证号：

341281198407270825）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杭州九乘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
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蒋燕。蒋燕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

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
即向蒋燕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所列清单中浙江金丰彩印有限公司债权所列明的为截止至2017年12月8
日的标的债权账面本金金额，如与法院裁判文书或按标的债权文件约定方式计

算金额不同，则以该等裁判文书或标的债权文件确认的方式计算至基准日为
准。详细清单见附表

联系电话：杭州九乘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767057246
蒋燕 13306891239 2017年12月15日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的为准。

借款人名称

浙江金丰彩印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截止2017月12月8日）

8918416.86元

抵押物情况

抵押物位于义乌市北苑街道前洪工业区江海路11号的工业用地和厂房

担保人名称

担保人：金庆丰、楼绿玲；抵押人：义乌市城西印刷厂

蔡远远与武义豪旗工贸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自然人蔡远远与武义豪旗工贸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

蔡远远所合法持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债权），已依法转
让给武义豪旗工贸有限公司，自然人蔡远远特此将下表所列债权及相关权
益转让的事实通知与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有关的借款人、物权担保人或保
证人、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责任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及其各自的承继人

（“下称义务人”）。
自然人蔡远远作为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的出让人，武义豪旗工贸有限

公司作为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各“义务人”从公告
之日起向武义豪旗工贸有限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或法院判决与裁定确
定的全部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

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
算责任）。

详细清单见附表 自然人 蔡远远
武义豪旗工贸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15日

《标的债权明细表》 单位：元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浙江艺新实业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

武义2015年借字0007号、武义2015年借字0176号、武义2015年
借字0227号、武义2015年借字0628号、武义2015年借字0631号

未偿本金（截止2016年8月31日）

56000000

担保合同

武桐2013年抵字0180号、武桐2013年抵字0180A号、武义2014年保字0966
号、武义2014年保字0966A号、武义2014年保字0966B号

担保人名称

浙江艺新实业有限公司、章建新、胡秀芳、浙江曙光实业有限公
司、永康市艺新休闲用品有限公司、章建新、胡秀芳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温州都帮塑业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温州都帮塑业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02WZ2017001-2017001、日期为2017
年11月28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债务人本金30889559.73
元及孳息（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
权）依法转让给温州都帮塑业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温州

都帮塑业有限公司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温州都帮塑业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

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温州都帮塑业有限公司履行
抵押权项下的债权本金及利息。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1-89773800
都帮塑业联系电话：18968852999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温州都帮塑业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15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2月28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温州都帮塑业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
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温州华利集团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7年2月28日）

合同编号

90112013281561 90112013281563 90112013281562
90112013281566

本金

3088.955973

相应利息（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
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担保人

苏立安、温州中亚饲料发展公司、温州华利集
团有限公司

备注

抵押物为温州华利集团有限公司位于
苍南县灵溪镇建兴东路1169号的厂房

法院公告
2017年12月15日

（2017）浙0502民初6816号
方志敏、吴燕：本院受理原告陈亚峰与被告方志

敏、吴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
讼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举证期与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是公告期满后
的30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埭溪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4573号

徐新民：本院受理原告翁宝良诉被告徐新民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7）浙 0503 民初 4573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双林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3338号

沈明明:本院受理原告高淑容与你离婚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单位送达
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03
民初333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4359号

汪益中：本院受理原告湖州三行线缆有限公司
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材料及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诉讼须
知、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
定、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内。举证期限至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本案定于
2018年3月19日13时00分在本院练市人民法庭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5005号

裘伟：本院受理原告沈美芳与被告裘伟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523民初5005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裘伟给付原告沈美芳借款
人民币30000元及利息（按月利率2%自2017年7月
21日起计算至款清时止，利随本清），限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本案受理费550元，公告费
650元，合计诉讼费1200元，由被告裘伟负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02民初8143号

吴洪跃：本院受理原告吴启林与被告吴洪跃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7）浙0702民初81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
如下：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11135号

顾姜虎、陈烨：原告傅辉强诉你们的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现住址不明，无法直
接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
浙0782 民初1113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
顾姜虎、陈烨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傅辉
强借款人民币10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从2017年7
月5日起按年利率6%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230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顾姜虎、陈
烨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13040号

付进城：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宏运轮胎有限公
司与被告付进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782民初13040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被告付进城于本判决生
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义乌市宏运轮胎有限公司货款
156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从2014年3月30日起按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
本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938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
付进城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当事人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17835号

严红军：本院受理原告朱小平诉你的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原告诉请：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
人民币7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借款之日按年利
率6%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本案依法由审判员骆
巧梅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黄杭生、黄允荣组成
合议庭，定于2018年3月13日9时20分在本院第十
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
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18942号

孟庆宇、占小利：本院受理原告李涛诉你们的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原告诉请：1、判
令二被告归还原告借款3万元，利息自2017年9月23
日起按照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判
令二被告支付律师费200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本案依法由审判员骆巧
梅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黄杭生、黄允荣组成合
议庭，定于2018年3月13日9时在本院第十三审判
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
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8262号

章刚林：本院受理原告李萍为与被告浙江创业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章刚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判决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784 民初 8262 号民事判决
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4民初6674号

赵华山：本院受理原告吴晓红与被告赵华山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784
民初667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4民初2243号

永康市佳林装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施珍
泉、吕建军与被告永康市佳林装饰有限公司装饰装
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 0784 民初 224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7975号

赵文敢、潘小宝、赵红艳：本院受理原告黄文勇、
张小英诉被告赵文敢、潘小宝、赵红艳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18
年3月22日上午9时1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8398号

陈玉成、郑群英、陈小松、张丽萍、郑向水、陈美
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江
县支行诉被告陈玉成、郑群英、陈小松、张丽萍、郑向
水、陈美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
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18年3月22日上午9时
3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4652号

金良勇、蒋丽英：本院受理原告黄丹义诉被告金
良勇、蒋丽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726 民初 4652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6733号

骆章喜：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浦江永在商品混凝
土有限公司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726 民初 6733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4914号

王伟超、杨燕：本院受理原告潘鹤峰诉被告王伟

超、杨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726 民初 4914 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4642号

金良勇、蒋丽英：本院受理原告方旭明诉被告金
良勇、蒋丽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726 民初 4642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4911号

王伟超、杨燕：本院受理原告潘文正诉被告王伟
超、杨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726 民初 4911 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8543号

徐军政、姜素梅：本院受理原告盛继亮诉被告徐
军政、姜素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
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18年3月21日上午9时30
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7861号

钟雪冬、罗春柳：本院受理原告陈银生诉被告钟
雪冬、罗春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
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18年3月21日上午9时10
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7842号

朱忠伟、方小红：本院受理原告张斌诉被告朱忠
伟、方小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30日内，并定于2018年3月21日上午8时40分在
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8618号

黄兴炎、张惠珍：本院受理原告张大选诉被告黄
兴炎、张惠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
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18年3月21日上午9时50
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7413号

黄明作、黄燕美：本院受理原告陈新伟诉被告黄

明作、黄燕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726 民初 7413 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8589号

张骏英：本院受理原告黄晓明诉被告张骏英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30日内。本案由何清良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刘
波、人民陪审员吴增富组成合议庭，定于2018年3月
19日上午9时20分在本院浦东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8913号

郑晓冬、蒋国芳：本院受理原告郑胜利诉被告郑
晓冬、蒋国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由何清良担
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刘波、人民陪审员吴增富组成合
议庭，定于2018年3月19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浦
东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7889号

朱毅、朱军龙：本院受理原告张慧萱诉被告朱
毅、朱军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30日内，并定于2018年3月22日上午8时50分在
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7891号

朱毅、朱军龙：本院受理原告张慧萱诉被告朱
毅、朱军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30日内，并定于2018年3月22日上午8时50分在
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5680号

周玲玲、赵俊吉：本院受理原告项仕兴、金春芳
诉被告周玲玲、赵俊吉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726民初
568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由被告周玲玲支
付原告项仕兴、金春芳代偿款140179.13元及利息损
失（按照年利率6%自2017年8月3日起计算至本判
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10日内付清；二、由被告赵俊吉对上述第一项债务
中被告周玲玲未能偿还的部分在三分之一的范围内
承担还款责任。案件受理费3104元，由被告周玲玲
负担；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周玲玲、赵俊吉负担。自
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